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遗属补助及死亡抚恤金经费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遗属补助及死亡抚恤金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6】39号），《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2023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云民发【2023】72号）文件精神、云老通【2020】21号、玉民发【2023】13号文件测算标准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64号），玉民发【2012】17号和云人工【1996】38号文件和云老通【2020】21号、玉民发【2023】13号文件精神，经县委组织部反馈，审核我单位有一人符合享受抚恤金及丧葬费的条件,有两人领取遗属生活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离退休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从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在职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由单位负责支付。离休补助对象：已故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的配偶、按干管权限经组织部门审核认定，符合离休但未办理离休手续就去世的干部，其无固定收入的配偶；遗属生活补助严格按照新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标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开展救助工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的1.3倍。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26,946.00元,具体资金安排是:遗属生活补助费26,946.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时按量发放遗属生活补助和一次性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基本生活保障标准，2026年共计划安排支出26,946.00元，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遗属生活补助费合计26,946.00元，1-12月计划完成支出26,946.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实施该项目保障了离退休干部无固定收入配偶生活补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给了死亡家属一点安慰；按时按量发放遗属生活补助和一次性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